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６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３３

，

６９３

，

５９７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２１．０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５

号文核准，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７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上市

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

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实施完毕，总股本变更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限售承诺情况

实际控制人仲汉根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期满后，

其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公司发行上市前，除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自愿接受锁定，不进行转让，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此外，公司历任董事韦广权、卞宏群，监事季自珍及现任监事唐中义、现任董事陈晓东等股

东还承诺：除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自愿接受锁定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百分之五十。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

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形。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３３

，

６９３

，

５９７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２８．０８％

，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２１．０６％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总

数

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数量

备注

１

北京夏启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７

，

９９９

，

９９７ １７

，

９９９

，

９９７

２

唐中义

３

，

０８３

，

５２０ ３

，

０８３

，

５２０

注

①

３

韦广权

１

，

９３３

，

１５５ １

，

９３３

，

１５５

注

②

４

季自汉

１

，

８５９

，

９９９ １

，

８５９

，

９９９

５

蔡永军

１

，

７９９

，

９９９ １

，

７９９

，

９９９

注

③

６

卞宏群

１

，

６３０

，

００７ １

，

６３０

，

００７

注

②

７

盐城市恒利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２

８

仲庆宏

１

，

０２６

，

０４２ １

，

０２６

，

０４２

９

奚圣虎

６７６

，

２５５ ６７６

，

２５５

１０

陈晓东

６５２

，

９３６ ６５２

，

９３６

注

①

１１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００

，

００１ ６００

，

００１

１２

季自珍

３４９

，

７８７ ３４９

，

７８７

注

②

１３

于晓燕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４

裴松和

１３９

，

９１５ １３９

，

９１５

１５

柏连军

８１

，

６１８ ８１

，

６１８

１６

仲翠平

４６

，

６３９ ４６

，

６３９

１７

韦林

４６

，

６３８ ４６

，

６３８

１８

韦茂兰

４６

，

６３８ ４６

，

６３８

１９

曹圣林

４６

，

６３８ ４６

，

６３８

２０

仲小凤

２３

，

３１８ ２３

，

３１８

２１

韦建平

２３

，

３１８ ２３

，

３１８

２２

韦涛

２３

，

３１９ ２３

，

３１９

２３

缪华云

２３

，

３１８ ２３

，

３１８

２４

王小平

２３

，

３１９ ２３

，

３１９

２５

倪会平

２３

，

３１８ ２３

，

３１８

２６

卢定怀

２３

，

３１８ ２３

，

３１８

２７

卢秀云

２３

，

３１８ ２３

，

３１８

２８

徐同亮

２３

，

３１８ ２３

，

３１８

２９

邱信勇

２３

，

３１８ ２３

，

３１８

３０

张香勇

２３

，

３１８ ２３

，

３１８

３１

陈兆芳

２３

，

３１９ ２３

，

３１９

３２

季自引

１３

，

９９２ １３

，

９９２

说明：

注

①

、唐中义为公司现任监事，陈晓东为公司现任董事、高管，根据相关规定，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注

②

、韦广权历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卞宏群历任公司董事，季自珍历任公司监事，

上述人员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离任，根据相关规定其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十。

注

③

、蔡永军持有公司

１

，

７９９

，

９９９

股股份，其中

１

，

１２４

，

９９９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质押，

质押期一年，

６７４

，

９９９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质押，质押期一年。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３３

，

６９３

，

５９７ ８６

，

３０６

，

４０３ ５３．９４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３３

，

６９３

，

５９７ ８６

，

３０６

，

４０３ ５３．９４２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７５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６２５ １３

，

８９３

，

５９７ ８６

，

３０６

，

４０３ ５３．９４２

高管股份

９３

，

９５５

，

８０８ ５８．７２２ ７

，

６４９

，

４０５ ８６

，

３０６

，

４０３ ５３．９４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３３

，

６９３

，

５９７ ７３

，

６９３

，

５９７ ４６．０５８

三、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平安证券认为，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

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平安证券对辉丰

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江苏辉丰农化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２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增加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董事会为解决公司流动资金不足，在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中

表决通过《关于公司增加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在

２０１１

年股东大会表决同

意接受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超过

７

亿元， 接受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不超过

２．５

亿

元财务资助的基础上，再增加接受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不超过

３．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

由于生产经营资金缺口较大，且经协商本年度内再新增母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

厂财务资助利率按照

４．５％

计息， 低于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较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下浮

１０％

的优惠利率（最新利率为

５．９０４％

）。 统筹考虑公司拟增加向母公司接受财务资助额度

３．５

亿元，暨本年度内接受财务资助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原定额度 新增额度 本年总额度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

７

亿元 不超过

７

亿元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不超过

２．５

亿元 不超过

３．５

亿元 不超过

６

亿元

合计 不超过

９．５

亿元 不超过

１３

亿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增加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本次接受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济柴

动力总厂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６０％

股份。法人代表：姜小兴，注册资本：陆亿零捌佰玖拾肆万陆仟

捌佰圆整，住所：济南市长清区经十西路

１１９６６

号

一般经营项目：内燃机及机组、配件，压缩机及机组，液压机械及附件，石油钻采专用设备

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维修、租赁、测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的设计、

制造、销售、租赁；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润滑油，五金交电，办公设备，文具用品，体育用

品，日用百货，玩具，服装；机械加工；铆焊加工；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会议及

展览服务；经济贸易咨询；进出口贸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许可经营项目：加工、销售：主食、热菜、凉菜；零售：酒水；住宿；（以上范围分支机构经营）

２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ＣＮＰＣ

）

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蒋洁敏，注册资金：人民币贰仟肆佰零肆亿肆仟零贰万元，注册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９

号。

经营范围：主营：组织经营陆上石油、天然气和油气共生或钻遇矿藏的勘探、开发、生产建

设、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石油专用机械的制造；组织上述产品、副产品的储运；按国家规定自

销本公司系统的产品；组织油气生产建设物资、设备、器材的供应和销售；石油勘探、开发、生

产建设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推广；国内外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合

作勘探开发、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对外承包石油建设工程、国外技术和装备进口、本系统自产设

备和技术出口、引进和利用外资项目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约。

３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樑，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亿元，注册地址：北京市

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９

号。

经营范围：吸收内部各成员单位三个月以上存款；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对成员单位

发放贷款；对成员单位产品的购买者提供买方信贷；对成员单位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办理同业

拆借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买卖和代理成员单位买卖债券；办理成员单

位产品的融资租赁业务；办理对集团成员单位委托投资业务；办理成员单位间的内部转帐结

算；承销及代理发行成员单位企业债券；为成员单位办理担保、信用鉴证、资信调查、经济咨询

等业务。 对集团成员单位的外汇存款、外汇放款、外汇委托存款、外汇委托放款；外汇同业拆

借；外汇借款；对集团成员单位的外汇租赁；对集团成员单位的外汇担保；对集团成员单位的

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接受财务资助的定价原则：本年度内再新增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向本公司提供的

贷款、借款，利率按照

４．５０％

执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解决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本年内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再新增向本公司提

供的借款，利率按照

４．５０％

执行，低于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优惠利率（最新利率为

５．９０４％

）

和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最新利率为

６．５６％

），降低了公司的财务费用，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

生产经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五、审议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

加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先认真了解了公司的关

联交易情况，认可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时，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

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签署情况

出借人：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以下简称“甲方”）

借用人：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

协商就资金借用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本框架协议，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１

、本框架协议项下借款金额不超过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整）。

２

、借款仅用于乙方主营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变更借

款用途。

３

、本借款按年利率

４．５０％

计取利息。

４

、具体每笔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还款方式及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由双方另行签订借款

协议予以明确。

５

、本协议有效期一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

６

、本协议经双方代理人签字、加盖印章，并经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公司增加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意见；

３

、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签署的《资金借用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交易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３１９

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六）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

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成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的议案如下：

１

、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决议有效

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增加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和

１１

月

４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

卡、本人身份证；社会公众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委

托代表凭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到公司证券办公室办理确认手续

后出席会议，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西路

１１９６６

号证券办公室。

邮编：

２５０３０６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在登记和表决时需持有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１７

；投票简称：济柴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

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１００

总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决

议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增加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４．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

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

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３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西路

１１９６６

号证券办公室。

联 系 人：余良刚 王云岗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３３５３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２７５１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３１７７

邮编：

２５０３０６

２

、会议费用：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六、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权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股东帐号：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代为行使表决权范围：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的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增加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

１．

每个项目只能在赞成、反对、弃权栏中选一项，并打

√

。

２．

以上委托书复印及剪报均为有效。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股票简称：石油济柴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０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或邮寄公司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有关议案，审议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姜小兴、

卢丽平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田树民、李波、马广悦参与了表决。 经过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

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为保障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对动力装备的需求，更好地实现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石油济柴”或“公司”）产业功能定位，集中精力做好动力装备制造业务，做强做大公司

柴油机制造主业，本公司拟将持有的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的股权和咸阳宝石钢管

钢绳有限公司

２８．６７％

的股权， 分别转让给宝鸡石油钢管厂和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

努力为广大股东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回报。

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

七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

利实施，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除此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其他各项内容不作变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姜小兴、卢丽平回避表决，本议案由

３

名非关联

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

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

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

七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其中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

１２

个月内。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

利实施，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

决议有效期延期一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除此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其他各项内容

不作变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姜小兴、卢丽平回避表决，本议案由

３

名非关联

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为解决公司流动资金不足，在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中表决通过《关于

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在本年度内接受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超过

７

亿元的财务资助，接受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不超过

２．５

亿元的财务资助。

由于生产经营资金缺口较大，且经协商本年度内再新增母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

厂财务资助利率按照

４．５％

计息， 低于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较一年期商业贷款利率下浮

１０％

的优惠利率（最新利率为

５．９０４％

）。 统筹考虑公司拟增加向母公司接受财务资助额度

３．５

亿元，暨本年度内接受财务资助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原定额度 新增额度 本年总额度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不超过

７

亿元 不超过

７

亿元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不超过

２．５

亿元 不超过

３．５

亿元 不超过

６

亿元

合计 不超过

９．５

亿元 不超过

１３

亿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姜小兴、卢丽平回避表决，本议案由

３

名非关联

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具体安排详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在同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11

月

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600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

2011-017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将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点

参加青岛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青岛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

net/ssgs/S600600/

），参与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本公司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为董事会秘书张瑞祥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3

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1－039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不存在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3

日

2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3

、会议地点：南平星光大厦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金镖先生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

、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人，代表股份共计

294,

167,1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78%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也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关联方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

互为担保的议案》

鉴于关联方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为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平延平支行流动资金借款

188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着公平、公正、平等互

惠原则，大会同意公司为其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18800

万元，担保

期限自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2011

年

11

月

3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1

日。

鉴于福建福维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关联股东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

286,

115,110

股、关联监事温天根先生持有的股份

5,672

股，合计

286,120,782

股回避表决，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参与本议案表决的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为

8,046,399

股。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8,046,3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

(

福州

)

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

(

福州

)

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

*ST

金果 公告编号：

2011-038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2011

年

4

月

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

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同意受理湖南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正式受理公

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

9

月修订）第

14.2.15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将在正式受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核准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申请的决定（公司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公司一直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要求，积极准备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材料。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第三季度报告，

2011

年

1-9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5,605,243.40

元， 基本每股收益为

0.1413

元。 公司将于本年度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补充材料。

公司递交的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还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是否审核通过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是否核准的风险，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1-26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上午在公司一

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

402

人，代表股份

5,294,101,5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72%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7

人，代表股份

271,370,829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3.57%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85

人， 代表股份

5,022,730,7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14%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券商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唐修国先生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H

股发行并上市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公司

H

股发行并上市的工作需要，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

2009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发行

H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H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

议案》的有效期延长

18

个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5,293,418,924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

；反对

票

341,369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

；弃权票

341,260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变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鉴于公司需要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根据有关法

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

H

股发行并上市后将申请转变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表决结果：

同意票

5,292,705,595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 %

；反对

票

613,601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

；弃权票

782,357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所网站《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5,292,265,443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

；反对

票

319,448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

；弃权票

1,516,662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所网站《董事会议

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票

5,292,475,943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

；反对

票

112,898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1,512,712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所网站《监事会议

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票

5,292,430,193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

；反对

票

109,348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1,562,012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宁华波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2011-044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字火腿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成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4,

900

万元和杭州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出资

100

万元在浙江省金华市共同设立子公司

--

巴玛

发酵火腿有限公司 （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具体详见

2011

年

9

月

30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 。 近日巴玛发酵

火腿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经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

330701000054265

住所：金华市工业园区金帆街

1000

号

1

幢一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薛长煌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10

月

19

日）。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3

日

股票代码

:002247

股票简称

:

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28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流动资金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披

露时间：

2011

年

7

月

6

日。

根据《铝卷板阳极氧化连续生产线技改项目》的资金安排，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将原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会在

2012

年

1

月

4

日

之前将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000

万元及时归还。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L20111104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接到控股

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服投资

"

）通知，获悉华服投资原质押给西安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31,746,032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16%

）已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

解除质押。

上述解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

截止目前，华服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81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80.6％

，

其中质押股份数额为

314,534,686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1.30%

。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04

日

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L20111104002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

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

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以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与具有股票上市推荐资格以及代办股份转让业务资格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目前，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已整改。 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制

度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04

日


